
國立中興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 

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 

           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17日奉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8日奉校長核定 

壹、前言 

為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在校園擴散，以維護學生

及教職員校園安全健康，本校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以下簡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建議，以確診個案之密切接觸者及

其篩檢結果，決定暫停實體課程之對象及恢復實體課程之時機，爰訂定本標準。 

貳、名詞說明 

一、確診個案：指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確診個案」，並列有案

號，依規定應進行「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  

二、密切接觸者：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COVID-19 確診個案

與接觸者自主應變機制」，指確診個案發病前4天至被隔離前，曾經在任

一方未佩戴口罩情況下接觸，如共同居住、用餐、聚會或參加活動、工 

作或就學場所、醫療照護院所、搭乘交通工具及可能接觸達 15 分鐘未

戴口罩之對象，由衛生單位匡列為「密切接觸者」，依規定應進行「居

家隔離」。 

參、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 

當校園出現確診個案時，本校由「防疫長」依據「學校持續營運計畫」 提供

確診個案校內活動足跡資料(如教師授課班級、學生在校上課紀錄及活動歷程等)，

配合在地衛生單位合作進行足跡調查，共同完成實際疫情調查，並匡列「確診個

案之密切接觸者」，且學校應進行校園環境清潔消毒。 

一、防疫長啟動校內應變，清查確診個案(教師)授課／(學生)修課與校內活動

歷程。確診個案授課／修課之班級；以及確診個案參與社團、搭乘交通

車、同住宿舍、餐廳用餐等活動足跡之接觸人員，實施暫停實體課程3天，

並應進行「自我健康監測」，且應進行校園環境清潔消毒。 

二、衛生單位依本校提供確診個案校內活動足跡資料進行疫情調查： 

(一)確診個案授課／修課班級無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恢復實體課程。 



(二)確診個案授課／修課班級有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 

1. 密切接觸者居家隔離並篩檢。 

2. 如密切接觸者之篩檢結果為陰性，該授課／修課班級恢復實體課程。 

3. 如密切接觸者之篩檢結果為陽性，則重新進行「確診個案」相關人員之

調查造冊流程。 

(三)本校三分之一以上院、系（科）、所、學位學程之班級，如有教職員工生

經列為「確診個案」或「密切接觸者」，得實施全校暫停實體課程，教職

員工生應進行「自我健康監測」。除「確診個案」及「密切接觸者」之外，

停課天數得視實際疫情調查及風險評估結果後決定，並應事先通報教育

部應變小組。 

(四)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期間，本校應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疫情調查及校園清潔

消毒外，並應就本校（區）教職員工生共同活動空間，例如：宿舍、圖

書館、餐廳、近身接觸之體育運動或活動等，應進行有效之環境管制，

以降低疫情傳播之可能。 

(五)醫事類專業科系依「醫、牙、護理、藥學及醫事檢驗復健相關科系學生

實習場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作業原則」辦理。其他校外實

習課依「大專校院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

辦理。 

(六)本校或校（區）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期間，得縮減上課週數，採一學分十

八小時彈性修課，以線上課程或於週間補課等方式辦理，惟仍應兼顧教

學品質及學習效果。 

三、因應疫情實施暫時停止實體課程期間時，應於確保學生學習品質之前提下，

本校教職員生以彈性措施進行線上同步或非同步之遠距教學、使用遠距教學

教材或學習平臺系統進行教學及討論，且本校將協助教師進行遠距教學，以

使學生學習不中斷。 

四、確診個案及密切接觸者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鼓勵「確診個案」應主動通知發病前四日之接觸者疫情訊息，且相關

當事人（確診個案）應主動聯絡本校提供訊息，本校應立即進行相關

通報程序並與衛生單位合作進行疫調。 

https://cpd.moe.gov.tw/page_two.php?id=34923
https://cpd.moe.gov.tw/page_two.php?id=34923
https://cpd.moe.gov.tw/page_two.php?id=35148


(二)被通知為確診個案及密切接觸者，在衛生單位進一步指示前，應先留在

家中自我隔離。 

(三)若其教師為「確診個案」或其「密切接觸者」，仍可依照本校持續營運

計畫規範下進行遠距教學；如教師因身體狀況無法進行遠距教學者，由

學校協助彈性辦理。 

(四)教職員工生於校外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應通知本校並依相關規定辦

理。 

五、「確診個案」及「密切接觸者」於篩檢結果完成，並暫停實體課程後，師

生篩檢陽性「確診個案」依規定列隔離治療，「密切接觸者」依規定匡列

為居家隔離，本校應給予假別，不列入差勤紀錄。 

六、本校實施暫停實體課程之決定時，應先行通報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

報處理中心，並依照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以及

各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營運計畫辦理。 

肆、本校實施暫停實體課程標準將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通知，即

時進行彈性調整及修正。 

 



學校出現確診個案 

下列人員實施暫停實體課程 3 天 

1. 確診個案授課／修課班級

2. 確診個案接觸人員（參與社團、搭乘交通車、同住宿
舍、餐廳用餐等），該等人員實施暫停實體課程 3
天，進行自我健康監測

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疫調 

恢復實體課程 

 密切接觸者篩檢結果 

陰性 

陽性 

密切接觸者： 
指確診個案發病前4天至被隔離前，
曾經在任一方未佩戴口罩情況下接
觸，如共同居住、用餐、聚會或參加
活動、工作或就學場所、醫療照護院
所、搭乘交通工具及可能接觸達 15
分鐘未戴口罩之對象，由衛生單位
匡列為「密切接觸者」，依規定應進
行「居家隔離」。 

學校防疫長啟動校內應變，提供確診者足跡資料 

1. 老師:授課班級

2. 學生:在校上課紀錄及活動歷程

3. 其他校園內活動足跡

無「密切接觸者」

之授課/修課班級，

恢復實體課程 

1. 確診個案授課／修課班級有

「密切接觸者」，須暫停實體

課程至密切接觸者篩檢結果

全數完成

2. 「密切接觸者」居隔並篩檢

國立中興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流程圖 




